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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審核委員會
批准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的公告

茲提述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、二
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、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、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、二零
一八年二月六日、二零一八年三月五日、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、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
日、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、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、二零一九年六月四日、二零
一九年六月十九日、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
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四日、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之通函
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。

除文義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。

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審核委員已審核非公開發行A
股申請。根據審核結果，本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申請已獲得批准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尚未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正式書面批准。本公司將根
據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的進展，並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披露要求，進一步公告有關資料。
敬請投資者留意相關投資風險。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敬請留意，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尚未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書
面批准。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及認購事項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。因此，建議非公
開發行A股及認購事項未必會進行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倘對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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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的狀況及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，應諮詢其股票經紀、銀行經理、律師或其他專業
顧問。

承董事會命
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姚巧紅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
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漢波先生及朱邁進先生，非執行董事馮波鳴先
生、張煒先生及林紅華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阮永平先生、葉承智先生、芮萌先生
及張松聲先生所組成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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